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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年12月12日，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家

审计结果公告第1号——《审计署关于防止非典型肺炎专

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审计结果的公告》，引起社会的高

度关注与强烈反响，同时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

结果公告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指

国家审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将审计管辖范围内重要审

计事项的审计基本情况、发现的主要问题、处理情况及建

议、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等，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众

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社会舆论监督，以促进所

查处问题得以纠正和落实的一项制度。本文以国家治理

为视角，以 2003 ~ 2013年上半年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

信息为分析对象，探讨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在服务国

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以进一步丰富国家审计理论，为国

家审计实务提供借鉴。

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

在 2011年 7月 8日的中国审计学会第三次理事会论

坛上，国家审计署刘家义审计长提出了“国家审计与国家

治理”的重大议题，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国家审计实质上

是国家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其本质是国家

治理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

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

上，实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国家治理发展的客观

要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通过将审计基本情

况、发现的主要问题、处理情况与建议及被审计单位整改

情况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能将审计监督置于

人民群众和社会监督之下，促进舆论监督和审计监督形

成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功

能”，推动完善国家治理。李嘉明和刘永龙（2012）通过对

不同国家的国家审计进行比较发现，国家审计服务国家

治理的基本机制都是通过审计结果来实现对国家治理的

服务。

根据刘家义审计长国家审计的“国家治理论”，国家

审计结果公告首先具有“预防”功能。审计结果公告的主

体是国家审计机关，其具有独立、客观、公正、超脱的优

势，拥有有关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财政财务管

理方面的大量信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将审计结果向社

会公开披露，一方面对审计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能够起

到一定的预防和预警作用；另一方面，加大了被审计单位

的舆论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审计的“预防”功能。

其次，国家审计结果公告是国家审计“揭示”功能的

具体体现。通过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性、效

益性进行审计，监督检查各项治理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

情况，国家审计能够起到反映真实情况和揭示存在问题

的功能，而这种“揭示”功能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下能得

到进一步强化。试想若将集中反映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

收支情况及存在问题的审计结果报告仅在被审计单位、

审计机关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公开，势必大大弱化国家审

计的“揭示”功能。将审计结果在社会公开披露能使审计

结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使国家审计的“揭示”功能得以

进一步强化。

最后，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也具有一定的“抵御”功能。

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内容主要由审计情况和审计建议构

成，其中后者是审计机关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从体

制、机制及制度等方面提出的完善被审计单位财政管理

的建设性意见。这有助于促进被审计单位完善体制、规范

机制、健全制度，能够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各

种“病害”的功能，促进完善国家治理。

【摘要】基于2003 ~ 2013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开披露的180份审计结果公告，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

方面初步探讨国家审计如何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

基本满足国家治理需求，审计署公开披露国家审计结果，能充分运用社会舆论监督，督促被审计单位有关问题整改，

强化国家审计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免疫系统”功能，推动实现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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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信息的统计分析

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简称“人大常委”）通过的《审计法》将国家审计结果公

告制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其第三十六条规定：“审计机

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2001 ~ 2002年审计署相继颁布的《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

公告实行办法》、《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理规定》，从原

则上对国家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程序和方法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

表 1统计了截至 2013年上半年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

“审计结果公告”栏中公告的审计结果情况。

从时间轴看，2003 ~ 2013年上半年审计署共公告了

180份审计结果，其中，2003年仅有 1份审计结果公告，

2004年增加到7份，且在2005年回落到4份后在随后的六

年呈持续增加的趋势，2011年增加到39份，2013年仅上半

年就公告了 28份。这表明近些年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开

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为社会舆论参与国家审计监督提供

了可能与条件，有助于强化国家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

推动实现国家良治。党的“十六大”突出提出了加强对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十七大”

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在这一国家治理背景下，客观上要求国家审计机关

调整审计职能，增强为社会民众服务的意识，将国家审计

结果公开化充分体现了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需要，

反过来，国家审计结果公开化程度提高又进一步推动国

家审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同时从公告的审计结果类别与时间轴看，国家审计

通过国家审计结果公告服务国家治理的这一路径能得以

有力的印证。结果显示，有关“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的

公告除 2003年之外的其他各年均有公告，这主要是因为

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家治理的需求，而集中体

现政府运转和财政管理的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这使得对中央部门预算执行的审计及其审计结

果的公告成为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重点。然而，由于

其主要采取“捆绑”公告的方式即 1份公告公布多个审计

结果，近九年半共公告了 25份，占总公告数的 14%，公告

数少于企业审计结果公告数（52份）。国有企业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支柱，监督国有资产安全、揭露重大违法违规问

题、促进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自然

成为审计监督与国家治理的重点，然而表 1统计显示，自

2010年才开始公告企业（主要是中央国有企业）审计结

果，这表明就这一类别而言，国家审计通过国家审计结果

公告制度服务国家治理这一机制发挥作用较晚。但这一

机制作用愈来愈明显，结果显示近3年半共公告了52份，

是公告数最多的类别，占比 29%，且大多采用对每一个被

审计企业审计结果单独公告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国家审

计运用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推动实现国家良治。

有关“重大工程项目审计”结果公告数有 24份，占比

13%，且除2003与2005年之外其他年份均有公告，这与我

国进入“十六大”以来，突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

的国家治理需求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国家权力始终是

用来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国家，国家权力应该为人民利益服务，这决定了我国

国家治理应重点关注民生问题（李嘉明、刘永龙，2012）。

表 1有关“民生资金审计”和“重大突发事件审计”类的审

计结果公告情况与这一论点是一致的，统计显示这两类

分别有 13份与 17份。“民生资金审计”对象主要包括“三

农”资金、社会保障资金、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等，而“重

大突发事件审计”对象主要是云南大姚、汶川、玉树等地

震救灾资金物资、灾后恢复重建等相关内容，这些直接关

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主动

接受社会公众舆论监督，必定大大增大审计监督力度，使

国家审计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土地、资源环境保护审

计”类审计结果公告有16份，占比9%，且近些年公告数逐

年增多，近 2011年就公告了 4份，包括企业节能减排情

况、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城镇污

水垃圾处理专项资金等审计结果。这与当前我国党中央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治理需求是一

致的。

表1显示，近几年，有关“金融审计”、“涉外审计”以及

“地方性政府债务审计”类的审计结果开始公开化，这与

国家治理需求是一致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写入党的

类别/年份

中央部门预算
执行审计

企业审计

金融审计

重大工程项目
审计

民生资金审计

土地、资源环
境审计

重大突发事件
审计

重大案件线索

涉外审计

地方性政府债
务审计

其他

合计

2003

1

1

2004

4

1

2

7

2005

1

1

1

1

4

2006

2

1

1

2

6

2007

1

1

2

1

1

6

2008

2

1

1

2

1

4

1

12

2009

4

4

2

3

1

1

1

16

2010

1

7

2

3

2

1

5

1

1

1

24

2011

4

19

4

2

4

2

2

1

1

39

2012

3

16

1

2

5

2

3

3

1

1

37

2013.6

3

10

3

6

1

2

1

1

1

28

合计

25

52

9

24

13

16

14

7

6

4

2

180

占比

14%

29%

5%

13%

7%

9%

9%

4%

3%

2%

1%

100%

表 1 2003 ~ 2013年上半年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份）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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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的文献中。2008年，刘家义审计长明确提出：国

家审计的第一要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审计”、

“涉外审计”、“地方性政府债务审计”等审计结果反映我

国金融风险、涉外投资风险、债务风险的状况，直接关系

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将其向社会公众公告有利于

增强国家审计的“免疫力”、促进经济运行处于安全有效

的状态，进而推动实现国家良治。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2010年开始公告有关“重大案

件线索”审计结果，至今共 7份公告且全为跟踪审计结果

公告，及时向社会公众舆论披露被审计单位及相关人员

违法违规案件的处理情况，涉及 200起案件。党的“十七

大”报告将反腐倡廉从作风建设中单列出来，突出强调国

家推进腐败治理的决心。从权利层面出发，公众既是权力

腐败的受害者，也是治理权力腐败的权利主体，公民参与

审计为国家审计推动腐败治理的重要途径（彭华彰等，

2013）。有关“重大案件线索”审计结果的公告，必将增强

公众、社会舆论参与腐败治理的力度，推动国家治理。

从表1整体看，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所涉及的类别

逐年增多，公告内容已经涵盖了财政审计、金融审计、企

业审计、民生资金审计、土地资源环境审计、重大工程项

目审计、涉外审计等多个方面。根据前文的分析，审计结

果公告制度通过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能有效督促整改，能有效推动国家治理。那么近些

年国家审计结果整改情况如何？

自 2006年起，审计署开始强调把审计中发现问题的

整改情况作为审计结果公告的重要内容。表2统计了截至

2013年上半年已公告的以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财务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的部分统计指标。结果

显示，随着审计结果公告力度的加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效果越来越好。根据审计建议完善制度、规定的统计结

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审计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六年间共完善相关制

度、规定 7 014项，其中 2004年完善制度、规定数 472项，

到 2011年达 1 600项，且 2008 ~ 2011年四年间就达 6 079
项，各年均在1 000项以上，远高于之前年份。这与之前的

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即采用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将审计查

处问题“暴露”在社会舆论监督下，审计机关向被审计单

位提出政策建议，有助于促进被审计单位完善体制、机制

及制度，进而起到抑制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种“病

毒”的功能，促进完善国家治理。

四、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

基本满足国家治理需求，且在推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表明，坚持和完善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在

推动实现我国国家良治方面将大有作为。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认为，审计机关可从进一步扩大

审计结果公告内容、探寻多样化的审计结果公告形式、加

大审计结果公告的力度，以进一步增强审计结果公告制

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统计发现，截至目

前审计署尚未真正发布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而主要

通过“重大案件和事项情况”予以反映。审计机关应积极

探索并推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使审计监督与

舆论监督相结合，以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在不涉及国家机密与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

审计结果信息向社会公告，不断提高审计工作的开放性

和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实现国家良治。同

时可以采用公告、新闻发布会、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

各种媒介，向社会公开审计结果，让人民关注审计信息，

进而强化公众监督力度。当然，审计质量直接影响审计结

果公告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审计质量及审计公告

质量控制制度。

本文统计发现，有关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公告

近些年有所增加，且在增大审计监督力度、有效推动国家

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应建立完善审计结果整

改跟踪回访制度，建立审计结果公告的信息反馈机制，在

公告后，通过调查询问、举报信箱等各种渠道及时收集社

会公众对审计结果公告的反馈，并据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此外，应积极构建并优化审计结果公告制度运行的

良好内外部环境，包括进一步完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

法律体系，提高政府部门、审计机关对审计结果公告的重

视程度，完善审计结果公告质量控制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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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

项目\年份

整改问题资金
（亿元）

挽回和避免损失
资金（亿元）

向有关部门、机关
移送案件线索（起）

受处分人数（人）

依法被逮捕、起诉
或判刑人数（人）

根据审计建议完善
制度规定数（项）

2004

100.10

41.64

114

213

76

472

2006

707.71

41.95

117

104

88

305

2007

1 239.31

267.73

116

117

30

158

2008

583.18

26.34

119

91

31

1 125

2009

1 223.00

77.00

104

1 103

95

1 773

2010

1 142.03

60.66

139

699

81

1 581

2011

1 055.98

137.14

112

600

—

1 600

合计

6 051.31

652.46

821

2 927

401

7 014

注：审计署未公告《2005年度中央预算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


